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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上，有博友转载了徐国栋教授发表在《南方周末》（2006

年9月14日）上的文章《漫话“律师节”》。文章中，徐教授

首先感叹地谈到，“2006年8月30日，我收到布宜诺斯艾利斯

大学发来的电邮，才知道8月29日是阿根廷的律师节，我讶异

这个国家有这样的节日，也讶异我们的国家无这样的节日。

”接着，徐教授介绍了巴拿马、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等国家

的律师节的由来，以及律师节在中国的情况。最后，作者建

议，“遵循国际惯例，以我国著名的以身殉道的施洋大律师

的生日6月13日为我国的律师节”。行文至此，徐教授的文章

并未结束，而是由此得出一种担忧：律师有了自己的节，法

学家怎么办？法官怎么办？检察官怎么办？公证人怎么办？

是不是要为他们都分别设节？如果这样，各行各业的人都闹

将起来，都要为自己的行当设节，可能形成365天都不够用的

局面。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徐教授又对为何专设“律师节

”进行了解释：一是认为可以对“律师”一词做广义解释来

解决，它包括所有类别的法律人。二是认为法官、检察官皆

为官身，独律师为布衣之身，让律师占一点便宜没有多大关

系；法学家大多教书，已在教师节上受了社会一拜，在法治

节上吃的这点亏，实际上已补偿过了；公正员的公证事务的

发生频率总不如法庭事务。 对于徐教授通过呼吁律师节的建

立而推进中国社会法治进程的心态，我着实感到敬佩，但对

于许教授为何专设律师节的解释却不能认同。我觉得，这两



种理由出自一个教授之口，多少让人感到有点太率性和感性

了。以笔者在检察部门工作的经历来看，律师就是律师，自

有其行事规则（以刑事案件为例，他们往往最大限度甚至是

唯心地背叛法律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或不合法的利益）；法官

、检察官等法律人则也有相应的行事规则，律师不能也没有

资格代表法官、检察官等法律人。 其次，需要说明一点，我

们国家虽然目前没有正式的律师节，但是，为了推进我国依

法治国的进程，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的法治观念，早在2001

年4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的《中央宣传部、司法部

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四个五年计划》就确定

了我国现行宪法实施日即12月4日，作为每年一次的全国法制

宣传日。由此可见，我们国家已经有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

，这个日子全称就是“12?4”法制宣传日。在这一天，法律

界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法学院校的教授和学生都会

走上街头，宣传宪法和法律。法制类媒体也会借此大做文章

，如今年CCTV12“社会与法”频道“中国法治报道”栏目为

期一个月的“法律保护你”的大型媒体行动，由司法部、国

务院新闻办、全国普法办联合主办的“百家网站法律知识竞

赛活动”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通过五年来法律各界人士

的积极实践和推动，“12?4”法制宣传日已经成为一项以法

律人为主体、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活动，其社会影响力

、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推动力都不可低估的。鉴于此，笔者建

议，为了进一步提高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家等法律人

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进一步发挥他们在“12?4”法治宣传日中

的作用，我们可以将12月4日设定为法律人的节日，可以在法

制宣传日之外再设一称号“法律人节”。 另外，将12月4日设



定为法律人的节日，可以有效解决徐教授的担忧，避免因为

设立律师节而让其他法律人产生不满。法官、检察官、律师

、法学家、公正员等共同组成一个法律共同体，虽然所供职

部门有别、可能存在对抗与利益取舍，但都需要参加司法资

格考试（法学家有例外），经历那奇难的“中国第一考”，

来吃法律这碗饭，因此在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家、公

正员中共性大于区别。如果要设立节日，没有必要分的那么

清楚，大家拥有一个共同的节日，反而有利于促进中国的法

律人共同体进一步形成，对于我们建设目前进行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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